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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

須予披露交易

收購NATIONAL CEMENT SHARE COMPANY

的直接及間接股權

茲提述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公佈

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收購NCSC直接及間接股權涉及的須予披露交易。除非另

有所指，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由於無心之失出現手民之誤，本公司謹此澄清第 1頁的更替及變更契據、第 2頁的

變更契據及第2頁的股東協議的日期應為「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」，而非「二零

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」。

除上述澄清外，該公佈的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繼民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繼民先生及馬維平博士；非執行董事為馬朝陽先

生、范長虹先生及王敬謙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港衛先生、譚競正先生及

朱東先生。


